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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小語   

長期照護(長照)係針對不分年齡、身分別、障別之身心失能，且有長照需求者，提

供其所需之社區式、居家式及機構式等照護服務。我國衛生福利部因應人口老化，提出

儘速推動長照服務法立法、健全長照體系為施政重點，預計 104 年將完成建置 250 所多

元長照服務單位，及擴增至 2,000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持續充實長照資源，並全面推

動長照保險制度。長期照護法(草案)第三條第一款明定，長期照護指對身心失能持續已

達或預期達六個月以上，且狀況穩定者，依其需要所提供之生活照顧、醫事照護。未來，

長照服務法及長照保險法通過後，目前在醫療院所接受健保復健的服務對象，不論兒童

或是成人，有很大部分可能轉由長照保險提供社區、居家及機構式長期照護服務。近年，

有越來越多的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投入長照服務行列，然而，多數縣、市尚未將語

言治療正式納入長照服務系統，僅少部分縣、市(台北市)提供語言治療服務，甚是可惜。

筆者本身為資深物理治療師，配合政府「長照十年計畫」提供居家及社區復健服務多年，

就其個人實務經驗，分享對居家復健服務的看法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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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長期照護-居家復健服務 

   吳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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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簡稱長照）係針對不分年齡、身分別、障別之身心失能，且有長照需求

者，提供其所需之社區式、居家式及機構式等照護服務。我國人口快速老化，即將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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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高齡化社會進入老年人口超過 20%的超高齡社會，且我國平均餘命

逐年增加及少子化，這些現象將使失能人口及長期照護需要快速增加。長期照護迫切之

需要，在國內已有相當共識，為建構完善的長期照護制度，政府規劃分三階段推動，第

一階段為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第二階段以長照服務法建置長期照護服務體系與網絡，第

三階段則是開辦長期照護保險。第一階段「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於 2007 年開始實施，

服務對象為日常生活功能受損而需要由他人提供照顧服務者，包含(1)65 歲以上老人

(2)55 歲以上原住民(3)50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4)僅 IADL 失能且獨居之老人。服務內容

包括：(1)照顧服務(含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2)輔具購買、租借及居家無障礙

環境改善服務(3)老人營養餐飲服務(4)長期照顧機構服務 (5)交通接送服務(6)居家護理

(7)喘息服務(8)社區及居家復健等共計八項。第二階段長照服務法已進入立法程序，立

法通過後政府第一波將准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與一般公司投入居家式、社區式長照服

務；待社會有需求，准許企業經營收住式長照服務機構。第三階段長照保險法尚在草擬

中，給付方式規劃實物給付為主、照顧者津貼為輔。給付內容身體照顧服務、家務服務、

安全看視服務、照顧者津貼、護理服務、生活自立或復健訓練服務、輔具服務、居家無

障礙空間規劃或修繕服務、交通接送服務、喘息服務、照顧訓練服務、照顧諮詢服務、

關懷訪視服務。 

 

如何有效益的提供服務，是建立長照服務模式必然要考量的問題。其中，跨專業團

隊是可能的服務模式之一。基於照護可近性及成本效益考量，不宜將許多專業人員整合

在一起，卻又分別提供專業服務。跨專業團隊是合作性的團隊，而非競爭性的團隊。團

隊要能成功，最重要的是培養成員間各專業的基本照護概念及技巧，團隊成員固定時間

聚集溝通、討論，盡可能淡化成員專業背景，強調彼此合作與學習，即所謂的「不同專

業，共同學習」。每個照護個案專業團隊都有「主導者」，一般性問題由第一線「主導者」

服務處理，較困難的專業問題則轉介給適合的團隊專業成員銜接服務，如此，才不會浪

費專業人力資源。例如居家復健服務，物理治療師可以處理簡單的吞嚥問題，較複雜的

則轉介語言治療師進一步提供服務。同樣的，語言治療師也可以教家屬基本的擺位與移

位輔具使用。除了成本效益考量外，也避免個案長期接受不同專業人員的訪視，及具差

異性的建議而無所依循，某些初級復健概念都可以教家屬執行，專業間更應彼此交流，

讓每位治療師有能力提供所有復健面向的基本服務（次專科概念），讓服務更完整、更

人性化又可以擴大服務。 

 

完整的復健服務網絡，包括治療復健、居家復健、社區復健、機構復健及安寧復健，

服務提供應具可近性及方便性，藉由使服務對象功能得以發揮的概念，建構復健服務平

台。治療師在醫院提供治療性復健，離開醫院走入社區、家庭，則是提供更廣大需求的

功能性復健。舉例而言，居家復健概念以日常生活自我照顧為主，社區復健則需考量更

多互動功能如上街購物等。因為在醫院提供的是治療復健，治療師容易產生迷思，認為

只要持續提供治療，個案就會有更進步的空間，因而通常較不會主動結束治療療程。治

療師剛轉換到社區或居家復健服務系統時，可能還會保有原先醫療模式的概念，認為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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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治療師持續提供良好的專業服務，個案才能持續進步，家屬（照護者）或居家照顧服

務人員無法代為銜接服務的觀念。治療師提供長期照護服務，應該是隔一段時間關心並

協助照顧者或個案本身，依其身體功能或自然老化的結果，提供適切的復健建議及技

巧，以提供個案優質的生活品質。在長照服務團隊中長照專員及居服員尤其重要，長照

專員必須有能力判定服務需求，居服員可能是家屬或另聘的服務提供者則是直接提供照

顧服務，需要接受在職教育與復健專業成員共同學習。 

 

居家復健服務的提供，乃是由治療師到宅協助失能者，在家執行簡易復健，藉由專

業指導主要照顧者相關照顧技巧，協助案主發揮其最大潛能及自我照顧的能力，增進身

體功能及提升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居家復健服務內容包括:(1)復健評估及治療(2)復健相

關衛教宣導 (3)照顧者居家復健指導。雖然，政府推動長照服務已有多年，個人以為居

家復健服務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包括以下幾個面向： 

 

一、治療師方面 

1.未能落實治療與指導結合，仍以醫院治療模式進行居家復健。 

2.攜帶協助(治療)器具到案主家中使用，未能充分利用家中現有物品與環境進 

  行居家復健。 

3.仍多以講求能力進步為服務目的，而非以改善生活品質為重心。 

4.以提供「理想而完美的治療」為標準，未落實居家活動執行的實用性與現實 

  的考量。 

5.以兼差、賺外快的態度提供服務，困難落實「人本關懷」服務精神。 

6.以自身專業本位為思考，未能提供全方位專業整合性服務。 

 

二、服務使用者方面 

1.因復健服務介入可能引起之不適，而拒絕接受服務。 

2.期待居家復健能使自我功能明顯改善，未能體察老化之必然與復健減緩失能 

  的用意。 

3.視自己為「病人」而非「失能」的健康人，因而以臥床休息為主，忽略參與 

  生活與活動的重要性。 

4.低收、中低收入戶不易取得所需生活輔具，依現行輔具補助辦法必需先自費 

  購買輔具，才能獲得政府提供的輔具補助費用。 

5.以能正常活動為比較標準，因而認定自己為無用。 

6.以需要他人服事的觀念，因而妨礙自主或協助的照顧模式。 

 

三、居家照顧服務人員方面 

1.多半會以安全考量為理由，參與復健相關活動的意願不高。 

2.服務時間短，未能提供適切活動協助。 

3.居家服務未能分級，僅考量服務時間，因而視協助復健活動為分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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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治療師提供的復健服務內容當作標準，導致在協助復健活動的操作過程產 

  生退卻。 

5.未能充分融合復健活動於日常生活活動中，特別安排時間協助個案進行復健 

   活動，因而備感時間壓力。 

 

四、家屬方面 

1.環境改造配合度待溝通(如:床、椅子)。 

2.過度期待被照顧者自主能力改善(如:步行)，而非以生活品質改善為目標。 

3.過度協助被動活動，致使被照顧者自主或部分活動機會不足。 

4.太關切被照顧者的舒適性，忽略活動的必要性。 

5.相關知識不足或認知錯誤，而有不當的照顧方式。 

6.讓被照顧者長期處於不動或少動的生活方式，致使個案活動不足。 

 

五、整體建議 

1.應依需要及階段提供分級服務，而非提供齊頭式服務。 

 (1)可短期改變行為模式以取得功能改善者，提供其短期高密度居家復健服務 

    (每週 2 次，年度 6-12 次)。 

 (2)未能改變行為模式，主要以輔具改善功能者，提供其中期中密度居家復健 

    服務(每週 1 次，年度 12-24 次)。 

 (3)以避免其不動與避免受照顧品質惡化者，提供其長期低密度居家復健服務 

    (隔周 1 次，年度 12-24 次)。 

 (4)追蹤及確保其受照顧品質維護者，提供其長期極低密度居家復健服務(每月 

    1 次，年度 6-12 次)。 

2.修改辦法並建立二手輔具轉介專責單位，使低、中低收入者取得所需輔具。 

3.建立以提升服務品質為目的的獨立仲裁者制度，以利服務與被服務間的溝通 

  與協調。 

4.提供早期失能者居家復健介入，減少失能的嚴重化。 

5.服務提供者須體認居家復健服務並非以能力進步為核心，而是以提升個人與 

  環境互動的可動性為主要考量。 

 

總之，居家復健應該強調以「增進生活功能」，而不以「治療再進步」為出發。故

而，服務時應考量如何因應個案狀況調整活動參與方式並提供適當的支持，而非死守個

案本身的能力表現。輔具使用或是改變居家環境，皆能幫助個案更有功能性的參與每天

生活。教導家屬或照顧者如何以有效的方式提供支持，教導服務對象如何使用現有能力

執行生活功能，建議適切輔具讓其能執行生活功能，也都非常重要。此外，治療師需思

考如何因著復健介入幫助個案有更好的生活品質，生活品質不僅是吃、喝、拉、撒、睡，

同時包括精神層面、人際互動與家人關係。居家復健服務經驗中， 曾經有位獨居老人

問我：「家裡的熱水器打不開，怎麼辦？」，這不在復健專業服務範圍內，然而卻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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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問題需要被處理。轉念一想，我提議帶他一起下床找新的電池，教他如何換電池，

將居家生活融入治療，變成居家活動治療。另有一次，住在偏遠鄉下的老先生便秘多日，

需要使用塞劑，沒有人可協助，我打電話請教護理師後，同樣提供協助。長照服務除了

專業更需要以人本出發，視實際情況提供必要協助，有彈性與技巧的處理與應對，其中

以心態與態度最重要，拿捏分寸過與不及都不好，這些我都尚在學習，最後以「寶貝現

在的老人就是寶貝自己的未來 」期勉自己再接再厲，同時期待有更多治療師共同加入

長期照護行列。 

 

*編者註:現階段實施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服務對象以失能老人為主。長照服

務法及長照保險法通過後，服務對象則是不分年齡層、身分別、障別之身心失能，有長

照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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